
近日，若干网红餐饮品牌企业因食品卫

生等问题被曝光。8 月 23 日，市场监管总局

公开“小龙坎”火锅店、“蜜雪冰城”奶茶店、

“华莱士”快餐店、“杨国福”麻辣烫店、“奈雪

的茶”奶茶店、“大润发”超市等六起食品安全

案件查处情况，要求全面排查同品牌所有门

店、强化总部管理、严惩涉事门店并处罚到

人、惩处涉事企业同时追查上下游和同行业

各有关企业。另据《新京报》报道，记者先后

卧底进入北京两家由“胖哥俩蟹肉煲”直接管

理的合营门店，揭露网红餐厅承诺现杀的活

蟹其实是“隔夜蟹”，过期、变质的土豆继续送

上餐桌，变味儿的肉品第二天继续卖，部分产

品缺斤短两等，有关门店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红餐饮企业接连被爆

出食品安全问题，这究竟是少数个案还是网

红经济背景下行业内的共性问题？网红经济

的发展需要经受怎样的市场与监管考验？

网红餐饮店的一大特质是拥有互联网基

因，借助互联网营销和直营连锁、特许加盟等

形式，门店得以快速“复制粘贴”，不断圈粉后

在更多地方开店。这种模式往往导致管理跟

不上扩张，特别是对一些加盟店的经营行为

往往缺乏有效约束。

相比传统餐饮企业，网红餐厅往往会将

品牌“饭圈化”，打造独特的 IP，令品牌具有

高溢价、高附加值等特征。有些餐饮企业将

“讲故事、讲情怀”视为自身的流量密码。这

样的餐饮企业确实会在较短时间内吸引眼

球、积累人气。可是，有的企业在疯狂扩张中

只想着赚快钱，而忘记了安全和品质才是餐

饮业的命门。这种牺牲安全赚快钱的发展模

式，十分可怕。

近年来，网红经济崛起为新业态，网红民

宿、网红带货、网红极限项目等网红市场迅速

扩张，其中，同样不乏令人心惊肉跳的“翻车”

事件及问题。比如有的民宿充斥偷拍摄像

头、不同版本“天空之镜”等景点品质低劣、

“天价××”宰客，等等。

面对网红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我

们不能总等着记者卧底去揭黑，更重要的还

是要依靠监管更加精细化、主动化。比如，持

续推进“互联网+厨房”等“明厨亮灶”“阳光厨

房”建设，在更大层面上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

共治；对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网红业态应有对

应的互联网思维的监管，利用大数据监测诸

如网友吐槽、投诉等舆情，识别“刷单”等涉嫌

违法违规行为，对相关企业食材流转动态跟

踪监管；完善诚信经营“黑名单”动态进出制

度，不给“道歉后万事大吉”留有空间；根据实

际情况，帮助企业完善质量内控体系，等等。

不论是网红新业态，还是传统行业因网

翻红，网红经济是相关行业转型升级的一种

新尝试。消费者愿意为之埋单，体现了相关

领域消费升级的一种潮流。但是，网红企业

以牺牲安全赚快钱的路子是注定走不通的。

网红经济业态不能一味追求红、追求利，更应

该认真思考如何摆脱“一年红火两年降，三年

四年换行当”的魔咒，打牢长红的根基，承担

起更多社会责任。

网络时代，未来会出现更多新的网红业

态。不论网红经济怎样扩张，都不能把行业

发展的风险甩给公众。当网红食品令人作

呕、直播带货频频“带祸”等问题接连出现，注

定会大大伤害普通消费者对网红经济的期待

与信心。如果那些不守规矩、损害消费者利

益的网红企业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则无疑会

给整个行业及社会带来不良效应。让更多人

共享网红经济带来的多彩生活，无疑离不开

与时俱进的、更加有效的监管。

网红企业不能把食品安全当儿戏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当网红食品令人作呕、直播带
货频频“带祸”等问题接连出现，注
定会大大伤害普通消费者对网红经
济的期待与信心。如果那些不守规
矩、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网红企业也
能赚得盆满钵满，则无疑会给整个
行业及社会带来不良效应。

坐地起价

张西流

据新华社 8 月 23 日报道，为进一步方便

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北京市交管

局在前期设置 71 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

民服务点的基础上，于近日再次推出 107 家

便民服务网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

及上牌。截至目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便民服

务点数量达 178家。

左冲右突的外卖骑手，风风火火的上班

族，接娃心切的家长……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电动自行车大军。据工信部统计，

2019 年我国电动自行车产量达 2707.7 万辆，

社会保有量近 3 亿，两项数据均位居世界第

一。电动自行车因其快捷、经济、环保等优

势，在国内普及率很高。

但必须正视的是，电动自行车的大量上

路、不规范使用，带来了巨大的道路安全隐

患。有统计显示，目前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导

致的死亡人数，在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中上升最快。基于此，不少城市开始对电动自

行车购车、登记、上牌等实行“一站式”管理和服

务，这相当于给电动自行车装了一道“保险杠”。

此前，一些城市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对

于促进城市交通安全通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但完全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不仅浪费

了既有的电动车资源，也损害了公众的切身利

益，与交通便民理念不符。其后果是，一方面，

容易让“禁电令”的动机被公众理解为是有关

部门的趋利行为，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另一方

面，不利于普及相关法规条文，难以让“禁电

令”进入公众认同、执法跟进的良性运行轨道。

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分类、疏导式管理，并

提供“一站式”服务是更科学、合理的解决思

路。根据 2018 年 11月 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北京市对符合国家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实行产品目录制度，没有纳入

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不得销售和登记上

牌；对条例实施之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未经

登记，且不在产品目录内的车辆，发放临时标

识，并设置 3 年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不得

上道路行驶。今年 10 月 31 日，过渡期将结

束，市民置换新车可优先选择电动自行车便

民服务点办理登记上牌。同时，所有便民服

务点不局限于登记本店销售车辆，群众在其

他门店购买的车辆也可在同品牌电动自行车

便民服务点办理登记。让制度设计更精准、

照顾到不同人的不同诉求、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留有缓冲空间和余地，这种治理思路值得

各地借鉴和研究。

疏堵结合才是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正确姿

态。2018年 4月正式实施的新国标，对电动自

行车管理有了新规定，各地应该根据新标准、

新形势，重新审视研究本地的相关规定和政

策，为下一步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积累经验

和做法。同时，应注意综合考量安全性和便

捷性两方面因素，对电动自行车上路设置一

定的限制条件，比如限行——在城市交通主

干道施划出电动自行车通行、禁行路段和交

通标识；限速——让治理电动自行车超速成

为遏制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的有力掣肘。此

外，要让电动自行车治理行动与普法工作同

行，一些市民之所以违规驾驶电动自行车，是

因为其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规定不够了解，

对此，相关部门不妨以登记上牌为契机，向群

众做好文明交通、法治交通的普及宣传工作。

电动自行车管理宜疏堵结合

图 说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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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

一栋8层小楼里，149家知名企业入
驻，20.2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由职业
者接到工作……这不是吹出来的成绩，
而是辽宁营口搭建人才共享机制后实打
实的统计数据。

偌大的招聘大厅冷冷清清，没有企
业的招聘展位，甚至没有见到一个求职
者，只有一个超大屏幕上显示着让人眼
花缭乱的数据和图表，这哪里像个人才
市场？面对这样的情景，来采访的我不
禁在心里暗暗打鼓，这不会是一个“画大
饼”、有名无实的项目吧？

可看到大数据云平台上弹出的一个
个实名纳税人和一笔笔企业的结算金
额，我被说服了，因为税收说不了谎。这
些纳税人和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一座小
城市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能有如此吸
引力，堪称奇迹。

近年来，东北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营
口也不例外。对当地政府来说，帮企业
引来人才是当仁不让的职责，但如何引
是个问题。

靠薪资待遇留人，社平工资在辽宁
都排不进前五的营口没有这个实力；靠
职业发展前景留人，营口跟一二线城市
有着众多项目和团队的状况更没法比。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出去宣讲时谈得
最多的是“情怀”——期盼、恳求走出去
的东北人回来建设家乡。但这不是长久
之计。

为此，当地政府改变了以往的抢人观
念，搭建人才共享机制，从“既求所有，又
求所用”转变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共享人才，就是让其他地方的一些
自由职业者或者隶属于某个企业的人，
在空余时间帮助各地更多需要发展的中
小企业解决问题。为此，营口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牵线”——帮企业和人才精准对接，降
低供需双方的搜寻和匹配成本。他们先
以当地房租、人力成本低等条件吸引大
企业搬来服务外包项目，然后通过企业影响力招揽大城市的
人才来此“接活儿”，吸引来的人才越来越多，入驻的企业也越
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

对个人来说，以合作者的身份在产业园平台上接自己能
做的项目，平台帮他们审核企业和项目的真实性，并提供一些
法务服务，平台运营企业帮其购买意外伤害险，甚至代征代缴
部分个人所得税，不仅省去了在网上找“零活”的一些麻烦，也
让自身价值得到更好发挥。

对企业而言，产业园平台解决了企业创办初期雇佣人才
成本高、发展期挽留人才难、信息化管理能力弱等难题，降低
了企业的发展成本。同时，三四线城市创业者招不来好团队
的难题也得到化解，因为企业不需要把人才请过来，只需要把
任务发过去。

对当地政府来说，一年半里留下了4个多亿的税收，带动
了当地经济发展。产业园再将部分税收反哺用作运营经费，
运营服务条件越好，吸引来的企业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近几年，为吸引人才，各地纷纷出台一些人才引进和留用
政策，甚至出现了区域间人才恶性竞争的情况。充分发挥市
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
发人才；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打破户籍、地域、身份、人事关
系等制约，为人才合理流动、高效配置提供通道；建立人才共
享网络，促进人才与用人主体精确匹配、有效对接，推动人才
为用人主体开展咨询服务、技术指导等活动；建立区域人才、
项目、政策协同机制，打破区域之间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藩篱。
这是营口的人才共享机制带给各地的重要启示。

喝着上海的咖啡，在上海的公司缴纳社保，业余时间完成
其他地方的某家企业派出的项目，部分个税缴纳给中端所在
地政府——未来，这样的场景或许会更多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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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处英烈纪念设施都焕发荣光

何勇海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全国县级以下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各地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重

点对县级以下(含县级)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

行集中整修，从根本上改善县级及以下英雄

烈士纪念设施整体面貌，大力提升英雄烈士

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

英烈纪念设施是重要的红色资源，是鲜

活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也是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国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明确，

根据纪念意义和建设规模，我国对烈士纪念

设施实行分级保护管理，分为国家级、省级、

设区的市级、县级，但同时提出，对未列入等

级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由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保护管理或者委托有关单位、

组织或者个人进行保护管理。所以，县级以

下英烈纪念设施不应该缺管少护，相关整修

工作大有必要。

现实中，一些地方县级以下英烈纪念设

施的管护工作让人担忧。去年清明前夕，新

华社记者在一些革命老区县调查发现，国家

级、省级烈士纪念设施普遍管护得较好，但不

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日常管理不到位，

有的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有的长期破损无人

修复，还有的烈士墓前甚至种了菜……如此

缺管少护势必面临消失的风险。这既是对英

烈的不尊重，也不利于留存红色记忆、赓续传

承英烈精神。

如今，相关部门联合实施县级以下英烈

纪念设施整修工程，各地既要充分认识到修

缮管护好每处英烈纪念设施，对于开展红色

教育，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重大意义，也要

拿出实际行动解决现实问题。

报道显示，基层英烈纪念设施点多面

广，但基层往往缺乏日常管护资金。有些地

区经济不发达，“只投入、不产出”的英烈纪

念 设 施 一 定 程度上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负

担。因此，如何加强资金等方面的长效制度

保障尤为重要。

此番中央三部门提出“应迁尽迁、集中管

护”的整修原则——以县或镇为单位适当集

中，对无人管理或管理较差的纪念设施，有烈

士陵园的，迁入烈士陵园；没有烈士陵园的，

在设施相对集中的地方修建烈士陵园；对有

亲属管理的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经协商可迁

入烈士陵园集中管护，或签订管理协议继续

由亲属管理，总之要不漏一处、应修尽修，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基层英烈纪念设施点多面

广、管理难度大、经费捉襟见肘的问题，也可

以节省一定的管护人力和资金。

应该注意的是，除了对英烈纪念设施进

行整修，还要讲好英烈的光荣故事。充分挖

掘整理英烈的感人事迹，丰富深化地方革命

史，让英烈永垂不朽，让革命信念薪火相传，

让红色基因代代永续。这才是真正的不忘英

烈忠魂。

冯海宁

一个长宽各 10厘米左右的快递，从一辆厢式货车上滚落

下来，被分拣员一脚踢到两三米外……这是《法治日报》记者

近日在上海市青浦区某快递网点看到的一幕。记者走访 30

多个快递营业网点发现，暴力分拣普遍存在。

针对快递业野蛮分拣等现象，其实我国早有制度设防。

国家邮政局 2011年印发的《快递业务操作指导规范》，明确了

分拣尺度——快件分拣脱手时，离摆放快件的接触面之间的

距离不应超过 30厘米，易碎件不应超过 10厘米；2013年实施

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规定，企业分拣作业时，不得野蛮分

拣；今年公布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重申：寄递企业应当

规范操作和文明作业，避免抛扔、踩踏、着地摆放邮件快件等

行为，防止包装物破损。

野蛮分拣容易损坏快件进而引发纠纷。国家邮政局公布

的信息显示，“快件损毁”是快递服务申诉的主要问题之一，比

如，今年 6 月快件损毁占申诉总量的 23.6%，而多数用户遭遇

快件损毁后都得不到满意赔偿。同时，由于存在暴力分拣，不

少商家不得不对快件增加包装以避免其被摔坏，由此造成了

更多垃圾和白色污染。

暴力分拣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些快递网

点为承包、加盟性质，内部组织管理松散；快递员流动性较大，

相关企业职业培训不足；主管部门的监督、处罚不到位，等等。

治理暴力分拣，也应从这些因素入手。比如，主管部门和

相关行业协会是否可以建立统一的快递作业监控平台，将大

小快递网点的分拣环节置于视频监控之下。一旦快件损坏引

发纠纷，相关监控视频也可以作为定纷止争的依据。

比如，技术层面的突破和创新。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已经

有快递企业专门发明了一项专利，该技术通过对监控视频中

的帧监控图像进行语义分割处理，能够准确得到包含有物品

和人的抛扔图像，以确定物品的抛扔方向和抛扔区域；能够更

加准确检测出物品是否被违规抛扔。国家层面对类似技术标

准的研究和开发也要及时跟上。

再如，提高处罚标准，将违规企业纳入行业黑名单，鼓励

遭遇快件损坏的用户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等等。

治快递暴力分拣需多管齐下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6人因在搬家环节坐地起价、
强制收费等行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记者调查发现，家
政家修行业坐地起价、强收费用行为屡见不鲜，消费者深受
其苦。

“每次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家政家修行业饱受诟病，有
的是服务专业性不足，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有的是存在夸
大、虚假宣传，收费不透明、小病大修等“潜规则”问题。这不
仅给消费者带来困扰，对相关行业发展而言，也更像是竭泽而
渔、饮鸩止渴。任何一个行业，如此不透明、不诚信的商家多
了，都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市场信心也将大打折扣。无论大
企业还是小作坊或者挂靠平台的个人，都应该珍惜羽毛，争取
被多点赞而非屡屡被投诉和差评。“互联网+家政”的发展趋
势下，口碑扑街极可能只是朝夕之事。 赵春青/图 嘉湖/文

马涤明

近日，《山西省殡葬管理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发布，对公墓管理费、殡

仪服务价格、殡葬市场管理等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其中包括禁止生产和销售纸

人、纸马、纸房、冥币等丧葬用品。

一律禁止生产和销售冥币等丧葬用

品，很容易陷入“一刀切”的指责，不支持

者若抛出“移风易俗应循序渐进”的说

法，也有一定道理，毕竟，延续了千百年

的民间风俗一下子禁掉并不现实。

从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立法

推动殡葬领域改革、移风易俗是大势所

趋。近年来，各地规范生产和销售殡葬

用品的力度逐渐提升。比如，最早实行

立法的北京等一线城市，目前冥票、纸人

纸马等祭祀用品都在禁止销售之列；辽

宁沈阳、湖南衡阳、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

的相关部门都曾组织对销售冥币等用品

的专项执法行动；去年，黑龙江哈尔滨市

出台了“严查运输渠道、严罚销售环节、

严控末端焚烧，让冥纸冥币无处可买、无

纸可烧”的政策，意在实行源头治理。

从公共伦理上说，是否禁止生产销

售冥币也即禁烧纸质殡葬用品，实际上

属于公共利益与部分人坚守的风俗之

间，谁给谁让路的问题。有些民风民俗

比如民间“无事酒”、随份子、婚嫁彩礼等

等，治理上之所以应以引导为主，是因为

这些民风民俗虽不值得提倡，但并未影

响他人的合法利益，并未妨害公共秩序，

公权力不宜介入太深。

但焚烧冥纸冥币行为却不只是私

事，比如，会污染空气，进而导致他人吸

入不良气体损害健康；会影响消防安全，

媒体上每年都有因上坟烧纸引发大小火

灾的报道；祭祀过后的纸灰到处都是，刮

风季节更是漫天飘散……如此祭祀的

“成本”实际上都由全体公众在“均摊”和

埋单。

关于“禁止生产和销售纸人、纸马、

纸房、冥币”政策的讨论应该以平衡公共

利益为前提，立法机关有必要把“禁冥

币”政策的公共价值讲清楚，避免让这一

规定陷入“强制移风易俗”“一刀切”的

质疑。民俗也要置于公共语境下去定

义，抛开公共利益和多数人的诉求谈民

俗，不合理，也不科学。

“禁冥币”政策的
公共价值考量要讲清楚


